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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環德輔道中 71 號  
永安集團大廈三樓  
香港律師會  
專業彌償計劃副總監  
廖以芹女士  
 
廖女士：  
 
《 2016 年律師 (專業彌償 )(修訂 )規則》 (第 173 號法律公告 ) 

 
 
  繼 2016年 11月 22日及 12月 6日進行電話交談後，本部
對修訂《律師 (專業彌償 )規則》(第 159M 章 )的第 173 號法律公告
的中文文本有以下觀察所得：  
 
第 173 號法律公告第 5(2)條 (第 159M 章第 13 條 ) 
 
  請考慮是否應在第 5(2)條 "額量 "後加上 "的任何爭議
或歧見 "，因為提交仲裁的相關事宜，實應為獲彌償保障者與彌償
公司之間 "…關於按照第 10、 11 及 12 條將就其提供彌償的任何
申索或該申索的額量 "的爭議或歧見，而非該申索本身或該申索
的額量。  
 
第 173 號法律公告第 6 條 (第 159M 章第 17 條 ) 
 
  閣下可考慮就下述事宜徵詢律政司意見：以 "委出 "代替
"委任 "作為新訂的第 17(1)條英文文本中 "appoint"這個動詞的
中文對應詞是否更加適當 (以任命委員會而非任命組成委員會
的個別成員的情況而言 )。在這方面，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》
(第 626 章 )第 33 條可用作參考例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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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73號法律公告第 9(2)條 (第 159M章附表 3，第 1(1)段，但書，
(a)段 ) 
 
  請述明 "款項 "二字後使用冒號而非逗號的原因。  
 
第 173 號法律公告第 9(15)條 (第 159M 章附表 3 第 8(1)(d)段 ) 
 
  在這個新段落之中， "抗辯或和解 "及 "和解或抗辯 "先後
被用作為英文文本中 "defence or settlement"的中文對應詞。為求
統一起見，請考慮是否應對第二個寫法作出修正。  
 
  由於《 2016 年律師 (專業彌償 )(修訂 )規則》及《 2016 年
律師執業 (修訂 )規則》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6年 12月 13日 (星期二 )
舉行會議，以討論第 173 號法律公告及其他事宜，故此，希望
香港律師會能夠盡快以中、英文雙語作覆，謹此致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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